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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法【题注】 （１９２２年４月２１日法律第６５号）〔施

行〕：１９２３年１月１日（大１１敕令５１２）〔最后修

订〕：１９７４年法２３号【章名】 全文第一条 营业许可信

托业，非经主管大臣批准，不得经营。２．拟取得前项许可

者，须向主管大臣提出连同载有章程、业务种类及经营方法

的书面申请书。第二条 资本额信托业，非资本金一百万日元

以上的股份有限公司不得经营。第二条 信托公司不得发行无

票面额股票。第二条之二 禁止发行无票面额股票信托公司在

其商号名称中，须标明信托字样。第三条 商号名称２．非信

托公司不得在其商号中，使用信托业者字样。但经营带抵押

公司债的信托业者不在此限。第四条 信托财产信托公司不得

承受下列以外的财产信托：（１）金钱（２）有价证券（３

）金钱债权（４）动产（５）土地及其定着物（６）地上权

及土地租借权第五条 兼营业务１．信托公司只准兼营下列业

务：（１）代保管（２）债务的担保（３）不动产买卖介绍

及金钱或不动产租赁介绍（４）公债、公司债或股票的募集

，收取其缴款以及办理其本息或红利的支付（５）遗嘱财产

的管理（６）会计检查（７）代理下列有关事务甲、财产之

取得、管理、处理或借贷乙、财产之清理或结算丙、债权之

托收丁、债务之清偿２．主管大臣在必要时，以命令限制债

务担保第六条 关于带抵押公司债的信托业务信托公司依照带

抵押公司债信托法，可经营带抵押公司债的信托业务。第七

条 寄存国债为预防信托公司因违反信托业务，给受益者带来



的损失，作为其抵押品应按命令规定，寄存相当于资本金十

分之一以上的国债。但其总额可不超过一百万日元（参照施

行细则１５２０）第八条 优先清偿信托公司依照前一条规定

而寄存的国债，受益者有优先于其他债权者从中得到清偿的

权利。第九条 弥补损失及补足利益信托公司按命令规定，只

对无特别运用方法的金钱信托发生资本的损失或未达到预期

的利益时，可订立弥补或补足的合同。第十条 信托财产与固

有财产的划分１．依信托法第二十二条第１项之附件规定，

不适用于信托公司。２．信托公司对其运用金钱信托而取得

的财产，经交易所作价后，为履行信托行为，负担对受益者

的债务，在必要时，可按信托行为规定，把它作为自己的固

有财产。第十一条 资金运用的限制１．信托公司除下列情况

外，不得运用其业务资金。（１）公债、公司债以及股票的

应募、承受或购入。（２）以公债及前项所列其它有价证券

为质押的贷款。（３）购入动产或以动产为抵押的贷款。（

４）购入不动产。（５）以不动产或以依法设立的财团为抵

押的贷款。（６）对公共团体、农业合作社、产业公会、生

活消费合作社或生活消费公会联合会之贷款。（７）向银行

的存款或邮局储蓄。（８）购入银行或信托公司已承受的票

据。２．前项（３）的动产，须划定种类，并经主管大臣批

准。３．购入前项（４）的不动产总价额，不得超过资本及

准备金的三分之一。第十二条 准备金信托公司在其缴足资本

总额之前，各决算期须以金钱所得的利益的分红额的五分之

一以上存作利益准备金。第十三条 业务报告书等１．信托公

司每半年须填报业务报告书，呈报主管大臣。２．每半年须

在报纸上公布资产负债表。第十三条之二 附属明细书记载事



项信托公司依照商法第二百九十三条之五第一项之规定须填

报的附属明细书应记载的事项由主管大臣规定。第十四条 合

并许可信托公司之合并，必须经主管大臣批准，否则不发生

效力。第十五条 需要批准事项１．信托公司对下列情况须报

经主管大臣批准。（１）拟变更章程时（２）拟变更业务种

类和经营方法时（３）拟设置代理店时第十六条 权利、义务

的继承１．合并后继续存在的或合并新设立的信托公司，应

继承因合并而消失的原信托公司的有关信托的权利和义务。

２．受益者对信托公司合并提出异议时，其信托可适用信托

法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九条第一项、第三项规定。第十七条 

监督主管大臣可随时指令信托公司报送业务报告，并对其业

务及财产状况进行检查。第十八条 主管大臣根据信托公司业

务和财产状况，在必要时，可令其变更业务种类、工作方法

、停办业务以及发布其他必要的命令。第十九条 信托公司违

反法令、章程或主管大臣命令，以及危害公益行为时，主管

大臣可令其停办业务，或改任董事、监查人，或取消其营业

执照。第二十条 罚则未经主管大臣批准，而经营信托业者，

处以三年以下劳役或三十万日元以下罚款，亦可并罚。第二

十一条 １．法人（包括非法人社团或财团代表者和指定的管

理人。下同）的代表者，或法人、自然人的代理人、雇用人

、其他从业者，因办理法人或自然人的有关业务，有前条违

法行为时，除处罚其经办者外，对其法人和自然人也科以该

条的罚款。２．按前项规定，处罚非法人社团或财团时，其

代表者或管理人在诉讼行为上，除代表该社团或财团外，应

以法人作为被告人时，可按有关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处理。第

二十二条 遇有下列情况时，对信托公司董事、监查人，清算



人处以一万日元以下罚款。（１）违反第四条、第五条第一

项、第七条、第十一条和第三条及第十五条规定者。（２）

违反第九条和违反基于该条所发的命令，而对信托未订出弥

补或补足合同者。（３）违反第十条规定，把信托财产当作

固有财产者。（４）不报送第十七条规定的报告，或阻碍检

查者。（５）违反本法命令或违反基于本法所发布的命令者

。（６）信托公司不按信托法第二十八条之规定，对其信托

财产应管理而不进行管理者。（７）信托公司不按信托法第

三十九条之规定处理事务进行会计核算以及不作财产目录者

。（８）信托公司无正当理由，拒绝信托法第四十条规定的

查阅申请和不作情况说明者。第二十三条 违反第三条第二项

规定者处以一万日元以下罚款。附则①本法施行日期以敕令

规定。〔据１９２２年敕５１２，自１９２３年１月１日起

施行〕②本法施行前已连续经营信托业一年以上，在本法施

行后六个月内申请信托业许可者，在本法施行后五年内，不

适用第二条之规定。但其资本金不得低于二十五万日元。③

本法施行时，正在经营信托业者，依本法取得许可时，其在

本法施行前已订立的合同，虽然不属于该法应经营的业务，

但在其合同结束前仍然有效。附则〔１９７４年４月２日法

律２３〕本法自公布之日起不超过六个月的范围内，按政令

所规定之日起施行。（下略）〔据１９７４政１５９，从１

９７４年１０月１日施行〕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